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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第六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5月 7日(星期二)中午 12:30 

地      點：B111院辦公室 

主      席：郭院長 毓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院各系專任教師未依規定填寫 office hours是否違反教師聘約，提請 討

論。 

說  明：本院各系專任教師教研室門外所張貼之 office hours 均委由所屬系所檢視完

成，符合學校規定並無違反教師聘約之情事發生。 

決  議：通過，送人事室。 

提案二：形象管理學程提新訂「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施行

細則」草案(附件一)，提請 討論。 

決  議：通過，送教務會議。 

提案三：形象管理學程提新訂「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施行細

則」草案(附件二)，提請 討論。 

決  議：通過，送教務會議。 

提案四：形象管理學程提「開南大學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務會議設置辦法」修訂

案(附件三)，提請 討論。 

說  明：1.因應本學程 107學年度起更名，擬修訂辦法內容。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請用紅

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色字體加雙刪

除線） 

現行名稱 

（字體：新細明體／12） 
說明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事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事務會議組織章程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事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

之規定，特訂立本校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

六條之規定，特訂立本校形象與健康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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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事系務會議

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

程）事務會議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

章程）。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事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第三條  本學程系務會議研議事項如下： 

一、學程事務發展計劃事項。 

二、本學程各項重要章則。 

三、本學程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

及其他學程內重要事項。 

四、本學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設

立、變更、停辦、工作報告。 

五、學程會議議案及校方交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本學程事項。 

第三條  本學程會議研議事項如下： 

一、學程事務發展計劃事項。 

二、本學程各項重要章則。 

三、本學程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學程內重要事項。 

四、本學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

設立、變更、停辦、工作報告。五、

學程會議議案及校方交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本學程事項。 

加入「系務」

二字於會議

前，使內文

語意敘述更

明確。 

第六條   本章程經學程事系務會議通

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六條  本章程經學程事務會議通

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事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形象管理學程提「開南大學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案(附件四)，提請 討論。 

說  明：1.因應本學程 107學年度起更名，擬修訂辦法內容。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請用紅

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色字體加雙刪

除線） 

現行名稱 

（字體：新細明體／12） 
說明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第一條  依據開南大學組織規程「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立開南大學

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教評會）設置辦

法。 

第一條  依據開南大學組織規程「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立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

程教評會）設置辦法。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本學程會系務會

議通過報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轉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本學程會系

務會議通過報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會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決  議：通過，送校教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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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形象管理學程提「開南大學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訂案(附件五)，提請 討論。 

說  明：1.因應本學程 107學年度起更名，擬修訂辦法內容。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請用紅

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色字體加雙刪

除線） 

現行名稱 

（字體：新細明體／12） 
說明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第一條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規劃與發

展本學程課程相關事宜，根據「開南大學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開南大學

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課委會）。 

第一條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

規劃與發展本學程課程相關事宜，根

據「開南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設置「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

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以下

簡稱課委會）。 

107 學年度

起 更 名 為

「形象管理

學士學位學

程」，故修正

辦法名稱。 

第四條  課委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本學程必修、選修課程。 

（二）本學程課程改進之研究。 

課委會決議之提案，需提報學程會系務會

議通過後生效。 

第四條  課委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本學程必修、選修課程。 

（二）本學程課程改進之研究。 

課委會決議之提案，需提報學程會務

會議通過後生效。 

會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第五條  課委會每學期以集會一次為原

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臨時召

集之，課委會每年至少邀請一次校內外學

者專家、產業界及畢業生等代表出席，參

與課程規劃及諮議。 

第五條  課委會每學期以集會一次

為原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

得臨時召集之。 

因應「專科

以上學校維

護學生受教

權益(教學品

質)查核」，新

增課程諮議

規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會系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

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會系務會

議及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後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會務會議修

正為系務會

議。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會議。 

提案七：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提新訂「開南大學照顧服務員術科場地借用管理辦法」

草案(附件六)，提請 討論。 

決  議：通過，送行政會議。 

提案八：有關保健營養學系及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提學雜費調降乙案，提請 討論。 

說  明：1.目前全校學雜費用收取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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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內補助經費限縮減少，實驗課程費用在 1072 學期甚至為 0，尤以保健

營養學系實驗課程眾多，須大量購買食材、實驗相關耗材、藥品等。 

3.若校方無法支付學生實習費用及實驗課程費用，應比照觀光與餐飲旅館學

系收取學雜費用，其食材實驗費用由學生分攤支付。 

決  議：1.本院各系學雜費較其它學院偏貴(他院平均約為$47553-$49111)，較不利於

本院各系招生，建議本院所屬學系(保健營養學系、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及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之學雜費應統一調降與觀光

運輸學院相同。 

2.本案請院長與會計室主任及主秘協調後，送校務會議。 

參、臨時動議：無 

肆、散    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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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雙主修施行細則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學位授予法第四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本校各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第八條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各系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所修學分在十六學分以上、平均成績達七十五

分，得自第二學年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含延長修業年限）申請加修

本系為其雙主修。 

第三條  申請加修本系為雙主修，其選定後未滿一年者不得退選或轉選為輔系。 

第四條  修讀本系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本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外，若為其他學院

學生必需加修選修科目九學分以上，始可取得本系雙主修資格。 

第五條  上述必修科目規範，從其加修本系為雙主修時該年級學年度之規定。 

第六條  修讀本系雙主修學生，若原修系課程與本系規定課程相似且學分數相同者，得申

請學分抵免，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認定後准予免修。 

第七條  修讀本系雙主修學生，其於本系修課期間，須受本系學生修課規定限定之。 

第八條  修讀本系雙主修學生，如其原修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得在

其原修系修課，否則應以本系修課為原則。 

第九條  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校系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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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形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施行細則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本校各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校各系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所修學分在十六學分以上、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達七十五分者，得自第二學年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含延長修業年限）

申請加修本系為其輔系。 

第三條  申請加修本系為輔系，其選定後未滿一年者不得退選，但得申請轉為雙主修。 

第四條  修讀本系為輔系學生，除修得先修課程學分外，應於本系修滿輔系必選修課程達

二十學分以上，始得承認其輔系資格。 

第五條  本系輔系之必選修課程及學分數如附表所列。 

第六條  若必修課程與原修科目相同者，得申請以選修科目學分取代，但仍需於本系修滿

二十學分，才予承認其輔系資格。 

第七條  本系輔系之選修課程以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為之。 

第八條  修讀本系輔系學生，於本系修課期間，須受本系學生修課規定限定。 

第九條 修讀本系輔系學生，如原修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得在原修

系修課，否則應以本系修課為原則。 

第十條  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校系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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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事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104.1.12 104 學年度第一次學程籌備委員會通過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特訂立本校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事系務會議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會議由學程主任、學程教師若干名組織之，以學程主任為主席。必要時得邀請

本學程行政人員與生列席。 

第三條  本學程系務會議研議事項如下： 

一、學程事務發展計劃事項。 

二、本學程各項重要章則。 

三、本學程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學程內重要事項。 

四、本學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設立、變更、停辦、工作報告。 

五、學程會議議案及校方交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本學程事項。 

第四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由學程主任召集之。學程主任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得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開會時須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議案。如屬重大議案，須經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第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章程經學程事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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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04.11.23  104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依據開南大學組織規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立開南大學形象與

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教評會設委員五至七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學程主任（兼召集人），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學程教評會委員共同推舉之。 

（二）參與委員：遴選本校中與本學程課程專長相關之專任教師五至七人擔任

之。委員任期一年，連選得連任。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

留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會委員。本會參與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

候補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三條  本學程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本學程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學程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本學程教評會依教師聘任初審辦法

審議通過後，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升等，由本學程教評會依本學程

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本學程教師升等初審

辦法另訂之。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本學程教評會依本學程發展需要及相關

規定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學程教評會開會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數）。並得

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說明。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本學程會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轉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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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4.11.23  104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開南大學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規劃與發展本學程

課程相關事宜，根據「開南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開南大學形象與

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課委會）。 

第二條  課委會設置委員五人，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外，另遴選本校中與本學

程課程專長相關之專任教師擔任，其中包含學生代表一人為之。 

第三條  課委會委員任期一年，得連任之。 

第四條  課委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本學程必修、選修課程。 

（二）本學程課程改進之研究。 

課委會決議之提案，需提報學程會系務會議通過後生效。 

第五條  課委會每學期以集會一次為原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臨時召集之，課

委會每年至少邀請一次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畢業生等代表出席，參與課程

規劃及諮議。 

第六條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職權。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會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發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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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開南大學照顧服務員術科場地借用管理辦法 

108.**.**  107 學年度第*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107 學年度第*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107 學年度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照顧服務員證照通過率，特訂定「開南大學養

生與健康行銷學系照顧服務員術科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開南大學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由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為

主管單位，本中心符合勞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合

格場地。 

第 三 條  本中心開放時間： 

一、本中心採預約借用，可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止。 

二、固定假日或政府公告停止上班日，即不借用，不另行公告。 

三、於非一般開放性時間使用本中心，須 事先使用前一星期內提出申請，經主

管單位同意後得以開放。 

第 四 條  本中心使用優先順序：     

一、本系教學活動。 

二、重要外賓參訪及招生活動。 

三、本校各教學單位及學生團體。 

四、經本校核可之校外團體活動。 

第 五 條  本中心場地使用規則： 

一、上課時由任課教師帶領進場、外賓參訪及招生採預約登記入場。 

二、場地於主管單位教學空檔期間，可供校內、外團體進行練習，採事前申請，

經主管單位核准後使用；經同意許可使用者，如遇有異動、取消情形時，應

於使用日三天前以電話或臨櫃方式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未依規定申請者，應

退還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均不予退還。 

三、場內各項設備應善加愛護，發現設備故障請立即通知管理人員，若人為損壞

則依本校財務管理辦法辦理。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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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本辦法或其他相關規定。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環境安全及衛生之虞者。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使用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其他經本中心認為不宜使用者。 

五、本中心場地使用完畢，使用者應負責維持場內之清潔，及物品歸還原處。置

留會場之物品經催告仍未搬離者，主管單位得依權責以廢棄物處理之。 

第 六 條 申請本中心之收費標準規定如下：(參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照顧服務員技

術加強班地 4 期、社團中華利仁社會福利協會 107 年照顧服務員證照術科場地

租借、本校健康促進中心場地及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一、收費標準： 

課程內容 
收費標準(每人) 課程時

間 
備註 

校內 校友 校外 

照顧服務員技術加強班 2520元 3240元 3600元 24小時 

每日 8小

時共計三

天(須持有

結業證書

或上完照

顧服務員

2學分加

實習 40小

時) 

二、場地租借收費標準： 

項  目 校內 校外 備註 

可容納人數 12 12  

場地收費/每時段 400元/人 800元/人 

消耗品請自行準

備，如：秒針手錶、

圍裙、面膜、食材、

沖洗ˋ棉織、棉棒等。 

場地保證金/次 3,000元 3,000元 

使用費依下列場次

計算；每場次以三小

時計，不足三小時按

三小時計： 

一、上午時段：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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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午時段：下午

一時至四時止。 

逾時費用按小時依

該場次使用費比例

加收，未滿一小時按

一小時計。 

例假日工作人員

支援人員費/每人

每時段 

1,000元 1,000元 

校內單位借用亦需

支應 

工讀費 
由借用單位提出需求申請，按工讀時數計算(含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雇主投保經費)。 

校內單位借用亦需

支應 

三、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於核准通知後七日內繳納完成，未按時繳費者，本中心

得取消其申請。 

四、場地使用後，如有逾時或毀損情事，由保證金中扣除相關損害費用，如不足

支應時，並得追償之。 

五、場地使用保證金，待場地回復並檢查無誤後，保證金於使用結束後四周內予

以全數退還。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時亦同。 

 

 


